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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通过不同渠道获取的各类数据开展量化分析，透过现象探

寻规律，总结创新做法，找准问题核心，让数据说话，用数据佐

证，确保评价结果的可靠性。二是书面评价和访谈调研、专家评

议相结合。为确保本次评价方向的准确性、评价过程的有效性和

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在前期大量的书面资料分析的基础上，深入

开展访谈调研工作，掌握详实的第一手直接评价素材，深度结合

专家组的评审意见，最终得出评价结论，确保评价结果的专业性。

三是 360 度全方位综合评价。本次评价涉及较多利益相关方，包

括松山湖控股公司、粤科母基金投资管理公司、各子基金、被投

资企业以及社会公众等。在实施评价时，将覆盖所有利益相关方，

获取其对项目实施和效益的见解，确保评价结果的全面性。

(四)项目评价结果

受东莞市松山湖财政局委托，中政汇智评审专家组对粤科松

山湖创新创业投资母基金从成立到 2021 年 4 月的绩效，从项目立

项、项目管理和项目效果三方面进行了综合评价，包括实施单位

自评、项目材料核查及评价、深度访谈、综合评价等评审环节。

专家组最终对项目的综合评价结果为 72 分，绩效评价等级为

“中”。基本评分情况见下表 1-1，具体评分依据及详情见附件 1

绩效指标体系评分表。

表 1-1 绩效指标评分情况表
评价指标

评分一级指标
二级

名称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名称 名称 名称 名称 权重

设立 设立报批文件完备性
设立报批文件完备性 0.5 0.5

登记备案 0.5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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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

评分一级指标
二级

名称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名称 名称 名称 名称 权重

项目立项

（15）

基金设立合理性
基金设立合理性 0.5 0.5

基金组织形式合理性 0.5 0.5

投资方向 投资方向 2 2

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 1 1

管理人选择 管理人选择 0.5 0.5

管理人资质 管理人资质 0.5 0.5

基金合同一致性 基金合同一致性 0.5 0.5

基金托管 基金托管 0.5 0.5

基金出资 基金出资 0.5 0.5

基金

管理

基金财务与会计

资金流向 0.5 0.5

审计情况 0.5 0.5

托管报告 0.5 0.5

基金投向 基金投向 1.5 1

投资决策

程序合规 0.5 0.5

文件备齐 0.5 0.5

有合规意见 0.5 0.5

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管理 0.5 0.5

信息

披露
信息披露与报送

向投资者披露与报送 0.5 0.5

向行业主管部门及财局报送 0.5 0.5

向中基协及时报送 0.5 0.5

监督

管理

代持机构履职情况 代持机构履职情况 0.5 0.5

托管机构履职情况 托管机构履职情况 0.5 0.5

项目管理

（15）

资金

管理

管理费 管理费 1 0.5

收益分配 收益分配 1 1

团队

配置

投决会委员专业性 投决会委员专业性 1 1

投资管理团队专业性 投资管理团队专业性 1 1

团队激励机制 团队激励机制 1 1

投资

管理

制度有效 制度有效 1 0.5

投资进度 投资进度 1 0.5

风控合规 风控合规 1 1

投后管理 投后管理 1 1

退出机制 退出机制 2 1

估值

政策

项目估值政策 项目估值政策 2 2

基金估值政策 基金估值政策 2 2

项目效果

（70）

政策

目标

杠杆效应
杠杆效应 7 7

扩大规模 6 6

资金引导作用

引导资金流向

松山湖地区比例
6 6

引导资金流向政府重点鼓励

和扶持的产业比例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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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

评分一级指标
二级

名称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名称 名称 名称 名称 权重

社会效益

松山湖重点发展产业增加值 8 1

松山湖促进就业 8 7

松山湖拉动税收 9 8

经济

目标
投资收益

产业增加值 10 3

权益变动率 10 5

合计 100 72

二、部分项目绩效预期目标达成

(一)项目立项规范，母基金设立合理、合规

经评审，母基金项目设立符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体

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中共广东

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创新驱动

发展的决定》《广东省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基金实施方案》（粤

科函规财字〔2015〕1886 号）、《广东省政府投资基金管理实施

办法(试行)》(粤财预〔2016〕178 号)、《东莞市人民政府关于

加快培育发展新兴金融业态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东

府〔2017〕48 号）等文件精神，并在母基金设立和委托管理人选

择方面得到松山湖管委会的批复（松生办复〔2016〕85 号，松生

办复〔2016〕129 号 ）。母基金采用公司制形式运作，并已在政

府基金系统、省企业信用系统中登记，母基金投资人均按时完成

了全部出资。母基金委托管理人已完成了中基协登记，并按照基

金合同设计了基金委托管理方案（粤科松山湖母基金委托管理协

议-投决会组建及议事规则），项目立项过程规范，母基金设立合

理、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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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母基金杠杆作用部分实现

经评审，截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母基金吸引社会资本参股

设立子基金 11 支，总规模 28.7 亿元，杠杆放大 5.74 倍。其中，

子基金注册于东莞市的有 5 支，总规模 15.85 亿元；子基金注册

于松山湖的有 3 支，总规模 9.85 亿元。母基金通过子基金累计投

资项目金额 10.59 亿元，杠杆放大 2.12 倍。母基金在子基金层面

的杠杆放大比例高于广东省标准，在项目层面的杠杆放大比例低

于广东省标准（参考对比《广东省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基金实施

方案》（粤科函规财字〔2015〕1886 号）中的杠杆放大标准），

母基金的杠杆作用部分实现。

(三)母基金引导作用部分实现

经评审，截至 2021 年 4 年底，母基金参股子基金共投资创业

项目 39 项，其中，符合松山湖（生态园）园区“4+1”产业方向

项目 32 项（详见附件 2 参股子基金及投资项目），累计投资总

额 8.1777 亿元，占比约 82%。母基金引导子基金集中投资于成长

性好、在关键节点上需扶持的战略新兴产业的作用部分实现。

三、项目绩效审核评价过程中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母基金缺乏对项目投资的主导话语权，难以实际掌控政

策目标的实现

经评审，在母基金设立之初，因缺乏专业投资团队和渠道，

母基金采用了委托管理模式，将资产经营管理权完全委托于委托

管理人。虽然委托管理人是专业性的母基金投资管理平台，又有

依托于广东省科技厅的技术和资源，但由于其面向的是全广东省，




